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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屠宰经营行为 保障肉品质量安全
——市城区加强生猪屠宰经营管理工作 让老百姓吃上“放心肉”

近段时间来，为保障全区生猪及生猪产品质量安全，市城区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食品

安全工作提出的“四个最严”指示精神，落实食品安全的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监管职责，

加大巡查执法力度，加强生猪定点屠宰管理，严厉打击私屠滥宰、肉品无序流通经营等违

法违规行为，进一步规范全区生猪屠宰和肉品经营秩序，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让老百姓吃上“放心肉”。

加强生猪屠宰管理和规范肉品流通经营管理工作是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事关广

大消费者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事关生猪养殖业的健康发展。据了解，10 月底，城区就

生猪屠宰经营管理工作召开了会议，对生猪屠宰和规范肉品流通经营管理工作进行部署，

要求各相关部门全面做好食品安全工作，加大执法力度，坚决打击私屠滥宰生猪、违法违

规经营肉品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大对全区生猪产品和食用农产品的抽样检测力度，对于不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产品，依法对行为人进行立案查处，涉嫌犯罪的，一律移送司法机关

处理，对违规违法企业依法取缔。

随后，城区政府精心组织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城市管理等各个部门多次联合

开展市场巡查监管行动，对农贸市场、经营性冷库、连锁超市、学校食堂、餐饮服务单位

等重点单位进行监督检查，严厉打击私屠滥宰、违法违规经营肉品等行为，严防不合格肉

品流入市场，取得了良好效果。如，11 月 17 日，在市区西渔市场查扣涉嫌私宰猪肉 460

多斤，肉品先行登记后由相关部门立案调查处理；在其他农贸市场还查获一批从小型屠宰

场违法违规流入肉品，其检疫检验等证件信息不全，存在食品安全问题，执法部门依法对

以上违法违规行为予以查处。

据悉，11 月下旬，市城区政府办公室印发了《汕尾市城区加强生猪屠宰经营监管执法

保障肉品质量安全工作方案》，下来市城区将继续落实猪肉稳产保供任务，加强对生猪屠

宰管理，规范肉品流通经营秩序，保障猪肉市场供应。汕尾肉联厂作为城区生猪定点屠宰

企业，充分发挥政府定点企业作用，主动担当，加强收购、屠宰、运输、批发等各环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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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衔接，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全力供应城区市场“放心肉”，为稳定市场发挥主力军作用。

关于印发《汕尾市城区加强生猪屠宰经营监管
执法保障肉品质量安全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司法局，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城市管

理和综合执法局、区公安分局、区国有资产管理中心：

经区政府同意，现将《汕尾市城区加强生猪屠宰经营监管执法保障肉品质量安全工作

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汕尾市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11 月 26 日

汕尾市城区加强生猪屠宰经营监管执法
保障肉品质量安全工作方案

为保障全区生猪及生猪产品质量安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肉品消费安全，依照《食品

安全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汕尾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生猪和生猪产品质量安全全程

监管推进屠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汕府〔2020] 56 号）、《汕尾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关于落实生猪和生猪产品质量安全全程监管责任的通知》（汕府办[2021]10 号）等法

律法规文件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食品安全工作多

次提出的史上“四个最严”的指示精神，落实责任，加强监管，严厉打击私屠滥宰、肉品

无序流通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规范全区生猪屠宰和肉品经营秩序，确保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

二、工作目标
落实索证索票制度，从屠宰、销售、加工使用等各个环节进行全方位全程监管。以严

厉打击私屠滥宰、规范肉品流通经营为重点。落实食品安全的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监管职

责，加大巡查执法力度，确保全区生猪产品质量安全。

三、组织保障
（一）调整区生猪屠宰监管工作领导小组
鉴于区生猪屠宰监管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工作变动，相应调整区生猪屠宰监管工作

领导小组组成成员.调整后的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组长：吴斐斐（区政府）

副组长：曾伊妮（区政府办公室）、黄思达（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曾昭好（区市

场监管局）、王维鑫（区公安分局）、郑暾（区司法局），各镇人民政府镇长、街道办事

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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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刘水照（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曾招肯（区市场监管局）、曾宝龙（区公安

分局）、蔡海涛（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机动大队）、黄少占（区食品公司)，各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分管领导。

领导小组不纳入区级议事协调机构管理，不刻制印章。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农业农

村和水利局，承担日常工作，由曾伊妮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刘水照同志兼任办公室常务

副主任，曾招肯、曾宝龙、蔡海涛、黄少占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领导小组成员因工作

变动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按程序报领导小组组长批准。

（二）调整区生猪屠宰监管行政执法大队
区生猪屠宰监管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区生猪屠宰监管行政执法大队，以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区公安分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为执法主体联合执法，从区

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区公安分局、区市场监管局和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抽调具备执法

资格人员组成执法大队，大队长由轮值单位分管领导担任，轮流牵头执法。执法大队下设

屠宰监管中队和市场监管中队，屠宰监管中队以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为执法主体，市场监

管中队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为执法主体，在日常的生猪屠宰管理工作中严格按照 “联合执

法、对口处理”的原则，具体的业务、案件由业务涉及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办理，并依法

作出相关行政执法决定。

区生猪屠宰管理执法计划由区生猪屠宰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作出安排，开展执法行动

每月至少 2次。执法大队每月应向区生猪屠宰监管领导小组汇报工作情况。

（三）各镇设立生猪屠宰监管领导工作机构
各镇参照区生猪屠宰管理领导工作机构相应设立生猪屠宰监管领导工作机构，监管辖

区定点屠宰厂（场），协助区相关职能部门开展生猪行政执法工作。

四、主要工作职责
(一）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负责屠宰环节的监管。具体职责为：强化生猪监管，

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切实做好生猪入厂（场）的检疫等工作，未经检疫或检疫不合格的猪

肉及其产品一律不准出厂(场），严格出具检疫合格证明;全面落实生猪定点屠宰监管，加强

对屠宰厂（场）的日常监管工作，从源头上严格把控小型生猪定点屠宰场（点）（生猪定

点屠宰牌证为 B 牌）屠宰的生猪产品出具跨区域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严厉打击私屠

滥宰生猪行为，全面摸排、依法取締私设屠宰窝点，查封违法屠宰生猪活动有关场所、设

施，扣押与违法屠宰生猪活动有关的生猪、生猪产品及屠宰工具和设备，处罚私宰者。

（二）区市场监管局负责猪肉制品生产加工、流通和消费环节的监管。具

体职责为：加强对猪肉制品生产加工单位的监督检查，打击生产加工病死猪肉等违法行为;

加强猪肉流通销售环节监督，规范肉品经营行为；小型（生猪定点屠宰牌证为 B牌）生猪

定点屠宰场（点）屠宰生产的生猪产品仅供当地镇内销售，禁止跨《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标注的目的地流通销售，对违反者坚决予以查处；加强对集体食堂、餐饮等消费环节的监

督检查，督促各用肉单位从正规渠道采购肉品，严格执行索证索票、验货、进货台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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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用肉单位采购、使用非定点屠宰厂（场）的肉品，依法查处生产加工、消费环节使用

未经检验检疫等不合格生猪产品和肉品流通经营环节上的违法违规行为。

（三）区公安分局负责配合打击生猪屠宰、加工、流通和消费环节的违法
违规行为。具体职责为：配合相关职能部门打击查处私屠滥牢生猪及生产加工、肉品流

通经营环节上的违法违规行为；严厉查处阻碍依法执行公务的违法犯罪行为，对暴力抗拒

行政执法的恶劣案件要全力侦破、快办快结、

（四）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責辖区内猪肉质量安全的属地监管。
具体职责为：负责对肉品安全的属地管理，切实做好辖区内生猪屠宰及肉品经营活动的日

常巡查监督管理工作，对辖区内被取缔屠宰点去功能化，配合协助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做

好生猪屠宰案件查处工作，负责查处辖区内市场肉品流通经营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五）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负责牵头各镇（街道）打击占道经营等违
法违规行为。

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洽站位，充分认识开展打击生猪私

屠滥宰、规范肉品流通经营行为的重要意义，强化组织领导，明确专人负责，充分发挥执

法队伍作用，强化巡查监管，加强对城乡私屠滥宰窝点的查处，从源头上加大打击私屠滥

宰力度，切实履行好属地属事管理责任，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净化市场，保障

肉品卫生质量安全。

（二）强化部门联动。农业农村、公安、市场监管、城市管理等相关部门要加强

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积极开展联动执法，加大对生猪屠宰、肉食品加工、生猪

产品经营等生猪产品全链条各环节检查力度。要协同作战、齐抓共管，联合对重点区城、

重点对象和重点违法行为开展监管执法，依法严厉打击生猪私屠滥宰、违法违规经营等行

为。要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街接，对构成犯罪的要坚决依法追究刑事贵任。各

地、各相关部门要及时向公安机关移交涉嫌犯罪案件线索，并全力配合公安机关办案，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强化督导问责。区政府将成立专项督查组，对各镇(街道）开展打击生猪私

屠滥宰专项行动工作情况进行专项督查；对私宰场（点）、群众举报私宰场（点）线索进

行巡查、督导；对私屠滥宰问题严重、整治工作推进不力的镇（街道）将进行严肃问责。

（四） 强化舆论宣传。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充分运用传统媒

体和现代传媒，通过开设宣传专栏、粘贴图文标语、举办清拆生猪私宰场（点）现场会、

涉案人员现身说法，曝光违法案件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报道打击生猪屠宰经营行业违法

违规行为，提高公众认知度和参与度，通过设置举报电话，检举违法违规屠宰经营行为，

营造良好與论氛围。

（五）强化经费保障。生猪屠宰经营监管执法经费由区财政统筹安排。区生猪屠

宰监管行政执法大队日常经费由区生猪屠宰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管理签

批，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使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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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市场供应有保障 价格或逐渐回落

今年以来，全国生猪和猪肉价格持续上涨。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11 月 8 日，全

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 34.61 元/公斤，比 9月 30 日的 32 元/公斤上涨 8.2%。

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近日表示，当前生猪生产形势总体较好，市场供应有保障。猪价上

涨原因何在？

当前猪肉供应偏紧和猪价过快上涨，与养殖者压栏惜售、二次育肥有一定关系，是 2021

年 7 月份以来母猪产能调减以及成本上涨等因素带来的猪价修复性和季节性上涨。

压栏和二次育肥是推动这一轮猪价上涨的主要原因。从供给端看，今年 6 月份猪价开

始上涨带动了二次育肥和压栏现象增加。2021 年第三季度能繁母猪产量开始调减，刚好影

响 10 个月左右的生猪出栏，叠加上年 8月份至 10 月份猪价低位导致能繁母猪配种率下降，

今年生猪出栏量从二季度开始环比下降，三季度刚好是全年出栏量低位。同时，今年玉米、

豆粕等饲料价格持续走高，养殖成本持续提升，也助推了猪价上涨。上半年，由于国内外

猪肉价格差明显收窄，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供应链的影响，猪肉进口量同比大幅下降，

月均不足 15 万吨。

从需求端看，随着天气逐渐变凉，猪肉消费由淡转旺，进入持续回升通道。猪肉消费

回升叠加生猪供应减少，进一步推高了猪价，造成短期猪肉市场供应阶段性偏紧、猪价阶

段性上涨的局面。

从 11 月份开始，大猪和标猪出栏量将会明显增加。四季度生猪供应有保障，猪价可能

震荡回落。

虽然后期猪价可能会逐渐震荡回落，但消费旺季支撑下猪价仍然呈现相对较好水平。

受养殖效益处于较好水平以及政策调控等因素影响，生猪价格开始呈现回落迹象。短期来

看，前期压栏和二次育肥的商品猪将逐渐出栏，生猪产能逐步释放，加之持续投放储备肉

进一步推进猪价回归合理区间，短期猪价将震荡回落，后期腌腊消费以及明年元旦、春节

消费提振将为猪价提供一定支撑。

专家预计，尽管后期猪价可能会出现短期的季节性上涨，但 2023 年春节前高于 10 月

底价格水平的可能性较小。

报送：省肉类协会、市政府曾宏武副市长、林庆务副秘书长、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

市人大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人大财经委、市农业农村局、民政局、各县（市、

区）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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